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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终止股权激励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年 12月 1日召

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终止股权激励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徐俊雄先生已回避表决。该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审计委员会、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事前审议通过。具体情况如下：

一、基本情况概述

2023 年 2月 1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五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下属公司增资实施股权激励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由广东菲安妮皮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菲安妮”）核心管理人员向菲

安妮进行增资，以每股人民币 6.16元，合计人民币 6,300万元的价格认购菲安妮

1,022.7272 万股股份。本次增资完成后，菲安妮的总股本由 7,500 万股增加到

8,522.7272 万股。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2月 2日披露的《关于全资下属公司

增资实施股权激励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5）。

自 2023年实施股权激励以来，菲安妮所处内外部宏观经济形势和市场经营

环境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内部组织结构也做了较大调整，继续实施该次股权激励

已难以达到预期的激励目的和效果。综合考虑 2023年股权激励对象的意愿、市



场环境以及未来发展规划，为更好地维护公司、股东和员工的利益，经与全体激

励对象共同协商，决定终止菲安妮股权激励事项，并拟由菲安妮回购除林斌生外

其他激励对象持有的菲安妮 7%的股份，被回购方徐俊雄先生、林昊生先生所持

股份的回购价格为原始股份认购款，被回购方共青城高榜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所持股份的回购价格为原始股份认购款加上 4%年化资金利息。本次股份回

购完成后，将对回购股份进行注销，菲安妮注册资本变更为 7,926.1364万股，其

中公司持股 94.62%，菲安妮仍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因原股权激励的激励对象包含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徐俊雄先生，其持有菲安

妮 255.6818万股股份，涉及交易金额 1,575万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交易与关联交易》

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且关联交易金额在董事会

决策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重组上市，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

批准。

二、交易方基本情况

姓名：徐俊雄

住所：广东省汕头市

职务：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菲安妮副董事长

关联关系：徐俊雄先生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为公司关联自然人。

经查询，徐俊雄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介绍：

公司名称：广东菲安妮皮具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港澳台投资、未上市）

住所：惠州市龙丰共联尖尾坑 6号

法定代表人：林斌生

注册资本：8522.7272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1992年 2月 24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箱包制造；皮革制品制造；服饰制造；日用杂品制造；

家居用品制造；鞋制造；家具制造；毛皮制品加工；箱包销售；皮革制品销售；

服装服饰零售；服装服饰批发；服装辅料销售；鞋帽零售；鞋帽批发；针纺织品

销售；家居用品销售；家具销售；家用电器销售；化妆品零售；化妆品批发；个

人卫生用品销售；纸制品销售；文具用品零售；文具用品批发；玩具销售；玩具、

动漫及游艺用品销售；日用百货销售；日用杂品销售；日用陶瓷制品销售；工艺

美术品及收藏品零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批发（象牙及

其制品除外）；钟表销售；眼镜销售（不含隐形眼镜）；五金产品零售；五金产品

批发；珠宝首饰零售；珠宝首饰批发；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

生物基材料技术研发；新材料技术研发；五金产品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鞋和皮革修理；箱包修理服务；日

用产品修理；珠宝首饰回收修理服务；品牌管理；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企

业形象策划；市场营销策划；供应链管理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租赁服务（不

含许可类租赁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专业设计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

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货物进出口；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食品销售；食

品互联网销售；餐饮服务；出版物零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2、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24年 12月 31 日 2025年 9月 30 日

资产总额 511,250,240.88 497,972,922.29

负债总额 51,673,399.01 42,675,457.00

净资产 459,576,841.87 455,297,465.29

项目 2024年度 2025年 1-9月

营业收入 273,688,175.23 169,633,992.98

净利润 -8,989,460.51 -12,638,487.56

注：上述2024年度数据经审计审定，未单独出具审计报告；2025年1-9月数据未经审计。

3、本次交易前后的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

持有股份数

（股）

股份比例

(%)
持有股份数

（股）

股份比例

(%)

1 菲安妮有限公司 48,165,000 56.5136 48,165,000 60.7673

2 卓凌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26,550,000 31.1520 26,550,000 33.4968

3
深圳前海潮尚臻品投资

有限公司
285,000 0.3344 285,000 0.3596

4
共青城高榜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1,704,545 2.0000 - -

5 林斌生 4,261,364 5.0000 4,261,364 5.3763

6 林昊生 1,704,545 2.0000 - -

7 徐俊雄 2,556,818 3.0000 - -

合计 85,227,272 100.0000 79,261,364 100.0000

4、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变更。

5、本次涉及关联交易标的为徐俊雄、林昊生及共青城高榜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持有的菲安妮 7%的股份，对应注册资本 596.5908万股。经查询，截至

本公告披露日，菲安妮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终止菲安妮股权激励事项，并由菲安妮回购除林斌生外其他激励对象持

有的菲安妮 7%的股份，经协商一致，被回购方徐俊雄先生、林昊生先生所持股



份的回购价格为原始股份认购款，被回购方共青城高榜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所持股份的回购价格为原始股份认购款加上 4%年化资金利息。本次交易遵循自

愿、合理、公允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主体

甲方（回购方）：广东菲安妮皮具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一（被回购方）：徐俊雄

乙方二（被回购方）：林昊生

乙方三（被回购方）：共青城高榜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丙方一（其他原股东）：菲安妮有限公司

丙方二（其他原股东）：卓凌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丙方三（其他原股东）：深圳前海潮尚臻品投资有限公司

丙方四（其他原股东）：林斌生

（二）协议主要内容

1. 本协议各方于 2023年 2月 1日签署《广东菲安妮皮具股份有限公司增资

协议》（“《增资协议》”），约定乙方一、乙方二、乙方三、丙方四向甲方增资，

增资完成后合计持有甲方 12%的股份；该等增资构成甲方原股权激励安排（“原

股权激励安排”，详见《增资协议》）。

2. 现因甲方原战略发展规划调整、组织结构及人员安排优化等内外部原因，

继续实施原股权激励安排已难以达到预期的激励目的和效果，本协议各方经协商

一致拟终止原股权激励安排。

3.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规定，本协议各方经友好协商，

一致同意由甲方对乙方一、乙方二、乙方三持有的甲方股份进行回购并依法注销

该部分回购股份、减少甲方注册资本（“本次回购”），因此就相关事宜达成如下



协议。

第一条 原股权激励安排终止

1.1各方确认，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原股权激励安排（即通过《增资协议》

实施的员工激励安排）终止执行，乙方一、乙方二、乙方三、丙方四及其持有的

甲方股份不再受原股权激励安排之约束（包括但不限于《增资协议》第六条）。

1.2各方确认，甲方完成本次回购股份注销之日起，乙方一、乙方二、乙方

三不再享有甲方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股东权利并不再承担股东义务。

第二条 回购标的

2.1 本次回购标的股份（“标的股份”）具体为：

（1）乙方一持有的甲方 255.6818万股股份（占甲方总股本的 3.0000%）；

（2）乙方二持有的甲方 170.4545万股股份（占甲方总股本的 2.0000%）；

（3）乙方三持有的甲方 170.4545万股股份（占甲方总股本的 2.0000%）。

2.2乙方承诺，上述标的股份全部为乙方通过《增资协议》认购的甲方新增

股份，乙方对标的股份享有完整所有权，不存在质押、冻结或其他权利限制情形。

2.3为免疑义，各方确认，丙方四持有的甲方 426.1364万股股份（占甲方总

股本的 5.0000%）不在本次回购范围内，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丙方四及其持有的

甲方股份不再受原股权激励安排之约束（包括但不限于《增资协议》第六条），

丙方四继续作为甲方的现有股东之一依法并依据公司章程享有股东权利并承担

股东义务。

第三条 回购价格与支付方式

3.1 本次回购价格计算公式为：

乙方一/乙方二的回购总价款=原始股份认购款；

乙方三的回购总价款=原始股份认购款×（1+4%×N/365）；

其中：

（1）原始股份认购款：乙方一 1,575万元、乙方二 1,050万元、乙方三 1,050



万元；

（2）N为自乙方三的原始股份认购款实际到账甲方之日至本协议签订之日

止的天数。

3.2 甲方应在本协议生效后 20 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指定账户支付全部回购

款。

（三）生效条件

本协议自各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六、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控股子公司菲安妮本次终止股权激励事项符合公司和菲安妮整体发展

需要，本次回购除林斌生外其他激励对象的全部股份后，菲安妮仍为公司控股子

公司，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正常经营、持续经营能

力、损益及资产状况带来不利影响，没有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七、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2025 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工资薪酬及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外，公司与徐

俊雄先生未发生其他关联交易。

八、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5年 11月 27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终止股权激励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并发表审核意

见如下：

公司控股子公司菲安妮本次拟终止股权激励事项，并由菲安妮回购除林斌生

外其他激励对象持有的菲安妮 7%的股份暨关联交易事项，是综合考虑了本次实

施股权激励的目的、目前的市场环境等因素而审慎提出的，符合公司实际发展需



要，交易定价自愿、合理、公允，没有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行为，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因此，我们一致同意该议

案并提交至公司董事会审议。

九、审计委员会审核意见

与会委员认为，公司控股子公司菲安妮本次拟终止股权激励事项，并由菲安

妮回购除林斌生外其他激励对象持有的菲安妮 7%的股份暨关联交易事项，符合

公司和菲安妮整体发展需要，关联方按原认购出资额进行回购，关联交易定价自

愿、合理、公允。本次回购不改变公司对菲安妮的控制权，不会对公司正常经营、

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带来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同意该项

议案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十、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一次会议决议；

3、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记录；

4、股份回购与激励终止协议。

特此公告

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日


